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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科技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定  
中華民國108年3月20日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年6月26日107學年度第4次人文與科技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8年10月9日108學年度第1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年1月17日明校字第1090000668號函公布 

第一條 法源： 

科技管理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使學生修習有所規範，特依據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修業規定」訂定「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科技管

理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課程修習： 

一、課程學分規定：畢業至少需修習36學分始可畢業:  

1.必修學分：18學分。 

2.選修學分：18學分。(其他相關課程學分抵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並經科技管

理碩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二、院級必修：【智慧財產權法、智慧財產權與生醫產業】共計4學分。 

三、校級必修：研究倫理0學分。 

第三條 基本能力： 

一、英文能力：須達到「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力鑑定實施辦法」規定之校

外英文檢測鑑定標準或完成校內規定之配套措施。 

二、教學訓練：碩士生須完成至少1學期之教學訓練。惟具全職工作或已具教學

經驗者，得提出相關證明至學程辦理認列；經審核通過者，予以免修。 

第四條 指導教授註冊： 

一、本學程學生修完第一學年課程，取得畢業學分半數（含）以上（包括共同

必修學分）者，得申請指導教授註冊。 

二、註冊時應繳交「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三、如本學程學生碩士論文之研究議題與本學程教師專長領域不合者，經學程

事務會議核定，得邀請學程外之本校專任老師擔任主指導教授，或請校外

老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惟當事人須先就指導教授建議人選提出書面說

明。 

四、本學程學生於因特殊事由需變更指導教授者，需提出原指導教授及變更後

指導教授之雙方同意書，呈請學程主任簽名同意。 

五、變更指導教授與畢業論文口試不得在同一學期。 

六、如指導教授因故不能或不便表示意見時，得經由學程事務會議同意後，陳

請學程主任簽名同意；指導教授為學程主任時，則需陳請院長簽名同意。 

第五條 申請畢業論文計畫書口試： 

一、論文計畫書口試申請應於碩一下學期(每年7月15日)前完成申請。 

二、「論文計畫書口試申請書」應載明碩士論文題目，並經指導教授簽名後提交

至本學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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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論文計畫書口試期間應於碩二上學期(每年8月1日至10月31日)間舉行，逾

期其畢業論文口試必須順延至少一學期。 

四、論文計畫書口試方式：論文計畫書口試擇於專題討論課程時間辦理，考試

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達三分之一（含）以上，論文計畫書及畢

業論文口試委員會組成委員以相同為原則。 

五、發表之論文計畫書應包含論文題目、研究動機、研究方法、論文大綱與已

完成的章節等至少共三章。 

第六條 畢業論文口試時間暨學位考試申請： 

一、畢業論文口試時間： (每年6月15日至7月15日)間舉行完成。（延畢或第一學

期為每年12月15日至1月15日間舉行）。 

二、學位考試線上申請：配合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內進行線上申請，並下載申

請書及檢齊下列各項文件送至學程辦公室：  

(一) 畢業論文口試版本。 

(二) 指導教授推薦函。 

(三) 歷年成績表一份。 

(四) 指導教授簽名第一頁「論文相似度比對報告書」。 

(五) 研究生無違反學術倫理聲明書正本。 

(六) 學位考試經費申請表。 

第七條 一、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

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二、為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利害關係人，應自行迴避不得擔任該生之指

導教授或口試委員，經發現者將撤銷其資格；如已經完成口試，則該次口

試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位始發現時，應予撤銷學位並追繳已發之證書。 

第八條 申請畢業論文計畫書口試與畢業論文口試相關內容請依據「中國醫藥大學人文

與科技學院科技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細則」。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事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